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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安全检查通报 

2024 年第 1 期，总第 5 期 

国有资产管理处编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2 月 27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要

求，2 月 26 日，国有资产管理处联合教务处、科研处、党委

保卫部开展了 2024 年春季学期开学实验室安全检查，重点

对红河校区涉重要危险源学院仪器设备安全、水电安全、消

防安全、危险化学品、消防安全、气体钢瓶、危险废物暂存、

机械安全等进行了现场检查，检查组对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

题和安全隐患提出了整改意见，现将检查结果通报如下。 

一、 总体情况 

各学院均按照学校关于做好 2024 年春季学期开学实验

室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，组织开展了“全过程、全要素、全

覆盖”自查自纠。从检查结果来看各学院高度重视新学期开

学实验室安全工作，未发现重大安全隐患。 

二、 存在问题 

序号 责任单位 检查地点 安全隐患 整改建议 

 

1 

 

材料科学与

工程学院 

 

科技创新

中心 

 

部分气瓶未

固定，缺少

空瓶、满瓶、

使用标识，

操作规程未

加强气瓶使

用管理，张

贴标识及操

作规程，张

贴化学品目



2 
 

上墙；试剂

柜未张贴化

学品目录。 

录并及时更

新台账。 

2 
智能制造工

程学院 

格术楼 

A111 

气 瓶 未 固

定，无标识

和操作规程 

固定气瓶，

张贴标识和

操作规程。 

三、 整改要求 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，限期完成整改 

相关学院针对本次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，按照“谁主管、

谁负责；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本通

报下发后 2 周内完成隐患整改。 

（二）加强安全检查，消除安全隐患 

各学院需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检查，定期开展安全隐

患排查与整治，对危险化学品、气瓶、特种设备等重要危险

源建立台账、做好记录，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整改。 

（三）加强安全教育，提升安全素养 

各学院需根据学科专业特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实验

室安全教育培训，做到安全教育“入脑入心”，提升师生安全

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，筑牢实验室安全防线。 

 

 


